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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健全方案」規劃
重點及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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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1

壹、當前財政狀況及問題

貳、財政健全方案–中央部分

参、財政健全方案–地方部分

肆、重要措施及成效

伍、結語



財政健全 經濟永續

使命 目標

由
上
而
下

由
下
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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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政健全支應國家發展
之使命，積極面對財政困
境，創新檢討財務策略，
陳報行政院採行，由各部
會全力推動。

使命感

勇於創新

積極主動

鍥而不捨

社會
公義

經濟
發展

永續
環境

財政部

行政院

各部會
地方政府

財政
健全



－中央政府部分

當前財政狀況及問題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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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102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103年為預算數(含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可舉借數33億元) 。
註2：GDP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資料。
依公共債務法規定，中央政府債務存量不得逾前3年度GDP平均數之40.6%，103年底債務未償餘額為前3年度
GDP平均數之38.1%，距上限僅餘2.5個百分點，約3,548億元(57,309-53,761)

1.債務上限將屆，可融資餘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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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需求數

歲入歲出差短
債務還本
(億元)

歲入
歲出
(億元)

註1： 102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103年為預算數。
註2：歲入出差短+債務還本數=融資需求數(即待彌平數) 。

2.赤字缺口有待彌平
(每年約2,700億元至3,000億元)



少子化、高齡化，衝擊政府相關政策規劃。
政府擬採行「12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募兵制」，及「長期照護」等各項重大政策，
必須有適足財源方能順利推動。





3.重大政策須財源推動

人力結構變遷

6



39,190 

1,758 

2,665 

10,148 
14,571 

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餘額

總預算 水患治理 重大災變 振興經濟

總預算 特別預算

(億元)

103年底止總計53,761億元

其中水患治理項目

包含流域綜合治理特別預算33億元

近年編列之特
別預算整體經
費高達1兆4,571

億元，幾占中
央政府債務未
償餘額之3成。
未來如有重大
災變將無餘裕
空間編列特別
預算，必須未
雨綢繆。





4.重大天災事變經費需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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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課收入
租稅負擔率低
稅課收入

自然成長緩慢

財產收入
1.國有非公用土
地限售政策
2.釋股受限

規費、罰賠款
及其他收入
民意輿論
調增不易

營業盈餘及
及事業收入
仰賴央行深
基金折減多

融資財源
歲計賸餘用罄
法定債限將屆

歲入結構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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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億元

年度

稅課收入

其他收入15,537 14,974

17,30516,68316,71316,355 16,409
17,069

財產收入
規費、罰賠款
營業盈餘及事業
收入

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

註：102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103年為法定預算數。

70.4% 74.5%

73.3%
72.0%

72.3%
67.7%

75.8%

73.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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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成長不易，我國租稅負擔率為各國最低



租稅負擔率未能回復金融海嘯前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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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9 

10,516 10,824 

12,034 12,221 12,181 
12,713 13.9 

12.3 
12.0 

12.9 12.8 
12.6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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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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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2,000 

14,000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比率
億元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稅課收入

我國租稅負擔率

未能回復97年度
之水準

•稅收為政府最穩定財源，近年受長期減稅政策影響，我國租稅負擔率
從金融海嘯前97年度之13.9％，降至102年度之12.6％，顯示穩定性財
源受到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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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26.0

23.7 23.2 23.0
21.1 21.1

20.2 19.4 18.9
16.8

14.1
12.8

%

註：澳洲、日本、荷蘭為2011年數據

2012年各主要國家租稅負擔率比較圖(不含社會安全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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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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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歲出結構僵化

社福、教科文及國防支出之比例高居前3位

註：102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103年度為法定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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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6,000 

9,000 

12,000 

15,000 

18,000 

21,000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億元

年度

一般政務支出

國防支出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

經濟發展支出

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債務支出
退休撫卹支出

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

15,520
16,177

17,148
16,544

18,563
17,344

18,824 19,162

22.1%23.7%
22.1%21.5%

19.8%18.7%18.4%19.7%

19.3%19.2%19.3%20.7%20.7%
19.0%19.2%19.9%

15.9%15.6%16.1%16.4%16.7%17.0%17.5%16.5%



各項教育與

社會福利等

依法律義務

支出逐年攀

升，歲出結

構僵化，可

彈性調整之

空間相對不

足。



法律義務支出逐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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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總預算依法律義務支出編列數額圖

19,40719,07619,386
17,884

17,149
18,097

17,117

13,48513,34313,346
12,50711,81911,155 11,679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年度

億元

總預算歲出數 依法律義務支出預算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註：各年度均為預算數；103年度為預算案數。

69.5%69.9%
68.8%69.9%68.9%64.5%65.2%



－地方政府部分

當前財政狀況及問題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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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籌)

財源偏低

過度依賴中央

統籌稅款及補

助款

債務負擔沉重

財政努力
不足

財政紀律
需強化

收入面稅源分布不均

非稅收入成長停滯

公告地價、公告現值
無法反映交易價格

人事費負擔沉重

社福支出大幅成長

支出面

收入面

支出結構
僵化

問題 結果

地方財政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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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表數據為審定決算數，全國平均不含鄉(鎮、市) 。

政府別

自有財源 轄內徵起稅收

占歲出比例 占歲出比例

新北市 76% 139%

臺北市 79% 390%

臺中市 73% 131%

臺南市 65% 81%

高雄市 70% 121%

桃園縣 81% 296%

宜蘭縣 56% 62%

新竹縣 66% 201%

苗栗縣 42% 114%

彰化縣 51% 83%

南投縣 55% 38%

政府別
自有財源 轄內徵起稅收

占歲出比例 占歲出比例

雲林縣 48% 216%

嘉義縣 38% 36%

屏東縣 41% 76%

臺東縣 37% 21%

花蓮縣 45% 66%

澎湖縣 27% 11%

基隆市 55% 335%

新竹市 75% 336%

嘉義市 57% 70%

金門縣 94% 45%

連江縣 21% 8%

全國平均 67% 176%

稅源分布不均
102年度地方政府自有財源及徵起稅收概況



8,540 8,183 
8,414 8,989 9,113 

9,693 
10,128 10,081 10,127 

4,508 4,545 4,790 
4,621 

4,332 
4,689 

4,903 5,152 5,217 

1,320 1,152 1,235 1,144 1,153 1,312 1,308 1,529 
1,725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年度

歲入總額 稅課收入 非稅課收入

金額

(億元)

註1：94-101年係審定決算數,102年為自編決算數。
註2：非稅課收入不含補助及協助收入。

非稅收入成長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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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歲入、稅課與非稅課收入趨勢圖



公告地價、公告現值無法反映交易價格

政府別

102年 102年

公告地價 公告現值

新北市 17.74% 88.00%

臺北市 25.46% 88.54%

臺中市 14.12% 80.78%

臺南市 18.70% 84.99%

高雄市 23.99% 86.94%

桃園縣 20.10% 86.35%

宜蘭縣 11.39% 83.87%

新竹縣 10.54% 65.31%

苗栗縣 19.07% 86.32%

彰化縣 18.38% 84.99%

南投縣 15.62% 85.00%

政府別

102年 102年

公告地價 公告現值

雲林縣 26.81% 85.23%

嘉義縣 21.22% 85.49%

屏東縣 21.46% 85.21%

臺東縣 16.29% 86.95%

花蓮縣 14.18% 83.79%

澎湖縣 7.83% 52.07%

基隆市 22.97% 87.17%

新竹市 18.55% 73.29%

嘉義市 27.63% 85.32%

金門縣 4.37% 72.74%

連江縣 33.64% 81.19%

全國平均 20.19% 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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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告地價與公告現值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



人事費負擔沉重、歲出結構僵化

。

75% 77%
73%

77%
82%

77% 77%
74%

69%

50%
47% 47% 46% 47% 47%

53%54%
52%

0%

20%

40%

60%

80%

100%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年度

百

分

比

人事費占

自有財源%

人事費占

歲出%

   備註：101年度以前數據為審定決算數，102年數據為自編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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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人事費占歲出及自有財源比例



資料來源：審計部網站(審決數)

社福支出大幅成長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各項支出占歲出比例



-921
-369-190 -207 -110

-267
-466

-417
-589

8,730 8,390 8,524

9,256
10,034 10,159

10,545 10,670 10,591

8,540
8,183

8,414
8,989 9,113

9,693 10,128 10,081
10,222

-4,500 

-1,500 

1,500

4,500

7,500

10,500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年度

億元

餘絀 歲出 歲入

註：94-102年數據為審定決算數。

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差短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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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政府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占前3年度名目GDP平均數不得超過9.40％；另個別縣(市)及鄉(鎮、市)1年以上公共
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占歲出比率，分別不得超過50％及25％。

2.各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未滿1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占歲出比率，不得超過30％。

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沉重

政府

別

1年以上 1年以下

債務餘額 歲出比率
占前3年
度GDP平
均數比率

法定債限 債務餘額 歲出比率 法定債限

合 計 7,042 － 4.99 % 9.40 % 1,884 16.47 % －

臺北市 1,559 － 1.10% 2.61 % 0 0.00% 30%

高雄市 2,208 － 1.56 % 1.94 % 230 17.69% 30%

新北市 630 － 0.45% 0.95 % 421 26.39% 30%

臺中市 337 － 0.24% 0.83 % 225 19.31% 30%

臺南市 469 － 0.33% 0.67 % 204 25.31% 30%

桃園縣 190 － 0.13% 0.65 % 20 2.16% 30%

縣 市 1,638 39.40% 1.16 % 1.63 % 782 23.73% －

鄉鎮市 10 1.38% 0.01 % 0.12 % 2 0.33% －

103年9月底止(實際數)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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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地方政治
生態未能積極
落實執行

自籌財源不足

需仰賴中央補助

規費法及地
方稅法通則
提供地方徵
收相關規費
或自治稅捐
之法據

房屋稅、地
價稅及土增
稅等財產稅
稅基之評定
，屬地方自
治權限

過度仰賴中央補助

23



－中央政府部分

財政健全方案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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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債務，不讓債限破表

年度收支缺口可以彌平

重大政策有財源可推動

未償債務餘額逐步降低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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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控管年度舉債額度－以GDP

成長率伸算可融資餘額為上限

支出結構調整

統籌可用財力資源，多元籌措

稅制適時調整引進活水

27

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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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規模及年度舉債額度之控管

設定前三年度GDP
平均數之38.6%
不再成長

債務餘額
最大數

前三年度GDP
平均數之40.6%法定債限

年度未償債務餘額最大數設定為前3年度名
目GDP平均數之38.6%，不再成長，即保留
2%作為重大災變特別預算不時之需。
年度舉債額度則以經濟成長所增加之融資
餘額為限，以控管債務。







支出結構調整

支出結
構調整

檢討非法律義務
支出

推動年金
改革

檢討法律義務
支出

引進民間資金
投入公共建設

落實零基預算精神，檢討各項委辦費、福利津貼、
捐助財團法人團體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檢討教育支出及社福支出規模、各項補助費等

推動各項退休年金制度
及老農津貼之改革

積極運用BOT、PFI等
工具，引進民間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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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多
元籌措

‧提升公股事業經營績效
‧檢討民營化與釋股政策

‧積極活化國有公用財產
‧積極活化事業機構財產

‧檢討稅制及租稅優惠

‧建立公平合理之稅制

‧檢討應徵未徵及減免之規費
‧檢討收費基準反映政府成本

落實使用者付費

全面推動資產活化

公股管理

稅制適時調整
引進活水

統籌可用財力資源，多元籌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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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健全方案架構圖(中央政府部分)



－地方政府部分

財政健全方案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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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降低債務餘額策略

提升地方財政自主

積極提高自有財源

加強財政紀律

強化地方財政輔導

33



開源-強化稅課收入徵收

修正公布使用牌照稅有關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規
定，及房屋稅條例有關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稅率提高為
1.5%~3.6%。
檢討涉及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免規定之法規。

檢討地方稅優惠規定

財政部提供地理資訊系統協助地方政府調整地段率。
各地方政府於未來2次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時，以房屋標
準單價調整至合理造價之40%至50%為目標。
預計104年調整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交易價格9成，並將
調整情形列入年度業務考核項目。

強化不動產價格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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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強化非稅課收入

活化及
開發資產

落實使
用者付費

開發公有非
公用不動產
規劃招商引
進民間資金

定期檢討規
費收費基準
、加強宣導

♥至少每3年辦理規費收費
基準之檢討。
♥目標:每年有新增或調升
規費項目。

♥多元方式向民眾宣導。

中央與地方合作，簽訂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改良利用
契約，依限完成招商。



多元開發管道 透過BOT、BTO等多元方式，投
入地方公共建設興建營運

提供平台排除
障礙

運用民間投資公共建設平台，
協助解決投資障礙，並積極啟
發促參案源

跨機關合作 舉辦國內招商大會、商機座談
會等，媒合各地方政府及投資
者投入公共建設

引進PFI靈活
資金運用

引進政府購買服務型促參計畫
及早實現提供公共服務

開源-引進民間資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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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政部擬定「
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檢討變
更作業原則」，
以103-106年為期
程，以1.42億元
經費補助地方
加速辦理。

落實「縣市改
制直轄市3年期
滿之員額管理
原則」及「各
級地方政府辦
理員額管理建
議措施」。

依實際需要及施
政優先次序，檢
討非法定社福支
出。

檢討國民小學及
中學每班學生人
數逐年降低、教
職員員額編制及
授課時數之相關
規定。

37



強化財政輔導

加強考核 標竿學習 建立評比指標

透過債務餘額、開
源績效、節流績效、
欠稅清理、房屋稅
收努力程度、預算
編製及執行等多元
面向，對地方財政
績效進行考核。

透過舉辦地方財政
研習班及地方財政
業務聯繫會報及推
動經驗分享，持續
精進地方財政業務。

就「支出節流與歲
入歲出餘絀控管」、
「收入開源績效」
及「債務管理」等3

大面向，訂定11項
財政評比指標。

激勵地方政府
良性競爭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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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措施及成效肆

40



債
務
控
管

1.直轄市至少以當年度稅課收入5% 。
2.縣（市）及鄉（鎮、市）至少以其上年度
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1%。

1.財政部訂定「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組織
規程」及「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議規
則」，地方政府應於103年6月底前成立
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

2.任務:監督及審議自償性公共債務、債務
改善計畫及時程表。

擴大針對1年以上債務達債限90%之地方政府
，限期改正或訂償債計畫，債務改善計畫及
時程表未經監督機關同意者，其新增債務不
得超過前一年度舉債額度。

強制還本預算之編列

設置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

建立債務預警、考評及揭露機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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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第4項規定，本部應彙編各級政府債
務資訊，並應將依國際組織標準之債務資
訊於政府網站公開。

立法院審議公共債務法時通過附帶決議，
本部應揭露國際貨幣基金政府統計手冊
(GFSM)中所定義的7項債務金額。

 103年10月31日前本部彙整報表送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審議

新修正公共債務法規定

依國際組織標準揭露政府債務

債務管理新措施



改革方案 內容 稅收
影響

兩稅合一
稅制調整

本國個人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非居住者股東可扣抵稅
額減半；大店戶獨資、合夥組織繳納應納稅額之半數

505

修正綜所稅
稅率結構 綜合所得淨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部分，適用45%稅率 99

各項配套措施

標準扣除額由7.9萬元提高為9萬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 -33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由10.8萬元提高為12.8萬元 -66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由10.8萬元提高為12.8萬元 -7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3成減除 -4
研發投資抵減(研發投資抵減率15%、抵減年限1年或抵
減率10%、抵減年限3年，擇一適用)

-42

銀行保險業營
業稅稅率修正 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稅率由2%恢復至5% 189

稅收淨影響 641

單位：億元
短期稅制調整效益

43
註：105年以後每年增加641億元(包含中央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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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

財政健全方案

財政健全效益呈現於104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稅課收入
增加481億元

中央政府赤
字比率下降

中央政府負
債比率下降

公共建設
科技預算
成長

支出檢討
撙節348億元

收支缺口
縮減429

億元



45

稅課收入增加481億元

「財政健全方案」稅制調整規劃詳盡，獲各界支持。



支出檢討撙節效益348億元

撙節支出

348億元

積極落實零
基預算精神

積極檢討政
府人事成本
待遇福利

檢討國庫增
撥(補)基金
之合理性

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增加數，經
「財政健全方案」逐項檢討並撙節約34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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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及科技預算成長

104年度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計畫較103年度分
別成長高達7.2及6.5%，期帶動經濟成長。



48

收支缺口縮減429億元

中央政府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從98

年度4,392億元，大幅降至104年度1,69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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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赤字比率下降

中央政府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赤字占GDP比率，
從98年度3.5%，逐漸下降至104年度1.1%，遠低
於歐盟馬斯垂克條約所定3%標準。



「財政健全方案」初具成效，104年度負債比率38.0%符合原
定38.6%目標，亦較103年度38.1%下降，有效控制債務成長。

50

中央政府負債比率下降



提供國有財產與地方政府合作開發。

活化及開發資產

調整房屋標準單價至合理造價之40 %~50%。
104年調整公告現值占一般交易價格之9成。

強化不動產價格評定

限縮地方稅優惠措施
修正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規定。
住家用房屋稅率提高為1.5%~3.6%。

促參案件啟案輔導。
進行商機媒合(招商大會、商機座談會)。
建置PFI計畫相關作業指引。

引進民間資金參與

51

地方政府開源措施



結 語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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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周延，成功推動，獲得肯定

財經團隊充
分意見交換

政策成功

政策確定

政策研議

政策推動

政策宣示
清楚明確

行政團隊內
部彼此支持

103.5.22行政院第3399次會議
江院長肯定之成功案例，請各部
會推動重大政策參考本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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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健全為國家經濟永續發展之基

礎，藉由控制債務規模、調整收支

結構、統籌可用財力資源及適時調

整稅制等多面向興革，並適時採行

相關配套措施，期盼為我國各項政

務之推動注入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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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敬請支持與指教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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